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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规定备案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目录”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有关董事、经理、监事发生变动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由符合章程规定表决通过比例的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或证明任职的文件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书面决定（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提交新任董事、监事、经理身份证件复印件。
5、《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2015年10月1日前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补提交，已提交过的无需再提交）。
6、《联络员信息》（未备案的提交）。
7、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